
逾65歲延齡駕駛申請步驟及應注意事項

逾65歲延齡申請步驟

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7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1
1. 運輸業者於監理服務網(https://www.mvdis.gov.tw)會員登入登入後至駕駛人所屬駕駛人管理 65歲以上
駕駛人登錄及查詢，鍵入申請之駕駛資料。

https://www.mvdis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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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請業者將體格檢查+認知功能檢測兩種資料，送監理機關駕管科(股)，再由駕管科(股)同仁於M3系統審核、並
發給職業駕照。(檢驗醫院參考圖一)。
3.若為遊覽車駕駛須換發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駕駛人登記證。

注意事項

 逾65歲駕駛必須依運管規則第19條之7規定：
一、限於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執行駕駛勤務。

二、每日總駕駛時間以八小時為限；連續駕車三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，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
應不得少於十五分鐘。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，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。

三、遊覽車客運業限調派其駕駛交通車。

四、國道客運路線限調派其駕駛起訖至多間隔一縣市之路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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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檢驗醫院


